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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禾田”）为境外子公司盾安精工（美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国精工”）、盾安金属（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盾安泰国”）提供内保外贷，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境外子公司美国精工、盾安泰国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盾安

禾田拟向境内外银行申请内保外贷业务，其中为美国精工的担保总额为 500.00

万美元，为盾安泰国的担保总额为 2,500.00 万美元。本次申请办理的内保外贷属

于融资性保函业务，融资期限为一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盾安精工（美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美国德克萨斯州 

3、法定代表人：冯忠波 

4、注册资本：3,480.53 万美元 

5、经营范围：空调及机械配件的进出口业务及以上产品的贸易咨询，技术

咨询和售后服务。 

6、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40,372.19

万元，净资产为21,396.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7.00%；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233.19万元，净利润为-1,410.22万元。（经审计） 



7、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美国精工100%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名称：盾安金属（泰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泰中罗勇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冯忠波 

4、注册资本：5,371 万美元 

5、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截止阀、电子膨胀阀、排水泵、电磁阀、单向阀、

压缩机、机电液压控制泵及其他机电液压控制元器件的生产、销售。 

6、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8,833.12 万元，净资产为 60,797.2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1.67%；2017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25,053.33 万元，净利润为-673.12 万元。（经审计） 

7、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盾安泰国 100%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盾安禾田拟向境内外银行申请内保外贷业务，即公司及盾

安禾田向境内银行提出开立保函的申请，由境内银行向境外银行为美国精工、盾

安泰国开立融资性保函、备用信用证，并由美工精工、盾安泰国基于该融资性保

函、备用信用证向境外银行申请贷款。  

1、担保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盾安精工（美国）有限公司、盾安金属（泰国）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3,000.00万美元，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4.32%，总资产的1.3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包含本次担保）累计金额为

311,512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59,139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36.20%，总资产的 11.4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违规对外担保行为、无

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五、董事会对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意见 



本次担保系满足上述境外子公司生产经营及开展国际贸易对流动资金的需

求，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能够实际掌握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资金管理，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六、独立董事意见 

美国精工、盾安泰国是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其经营活动在本公司管控范

围内，该担保事项有利于降低子公司融资成本。本次为美国精工、盾安泰国提供

担保履行了合法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盾安禾田为上述境外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3月23日 

 

 

 

  




